  国家政府基金服务事项：新墙材专项基金征收、返退
一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内容
使用单位缴纳新墙材专项基金的管理

二、设定政府基金服务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财综[2007]77号《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中第六条；
（二）云财综[2003]84号《云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中第六条；
三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的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条件
1．开工前征收；
2．墙体部分完工且未抹灰前，需现场核查工地、填写新墙材专项基金退费现场核查表

3．竣工三个月内按规定进行审核及返退。
五、申请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．缴费通知单（原件）；
2．现场核查表（原件）；
3．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（复印件）；
4．工程结算（主体部分复印件、原件备查）；
5．购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原始凭证（原件）；
6．退款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或委托函及办理人员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六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程序 

1、征收程序：

新墙材专项基金由昆明市规划局窗口代收，预缴专项基金征收标准：建筑物框架结构每平方米7元，砖混结构每平方米6元，难以确切计算建筑面积的，按每块粘土实心砖0．03元计收；

2、 返退程序：

工程竣工（四个月之内）——凭新墙材预缴专项基金单据（第二联），资料齐备——市建设局窗口办理；
七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29。

八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决定机关

市建设局（新墙材办公室）为管理机构
九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
十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一、国家政府基金服务内容下载

http://www.km-jsw.com/new/html/Gov/zwgk/xgxz/134150908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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